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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专题研讨

编者按：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向中国提交了就南海问题提起国际仲裁的照会及通知。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日，中国声明不接受菲方所提仲裁，并将菲方照会及所附通知退回。其后，菲律
宾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对于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海内外舆论都对之报

以极大关注。为此，本刊特地邀请１６位来自各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再次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
以下摘取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无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贾　宇（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领士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近来，关于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众说纷

纭，这并不意外，毕竟这是百多年来中国面对的

第一桩涉及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国际官

司”。中菲两国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缔约国，以《公约》来审视、框定

双方的立场、举措也不奇怪。

《公约》第十五部分就缔约国间关于《公

约》的解释和适用争端的解决作了规定，要求缔

约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规定的和平

方法解决争端，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

裁、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国自

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法。

仲裁作为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主

要特点之一就是争端各方对选择仲裁这种解决

方法的合意一致。但是，依据《公约》第２８７条和
附件七，争端任何一方可单方面提起仲裁程序，

体现了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仲裁”颠覆了

传统国际法中关于仲裁需要当事双方合意的理

论和实践。也有观点认为，对有关国家而言，批

准或加入《公约》，就意味着接受附件七仲裁。然

而，附件七仲裁的解决方式与有关国家就某一具

体争端接受仲裁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一国诉

诸《公约》附件七仲裁还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除

其他外，包括：提起仲裁的事项是关于《公约》的解

释或适用的争端；提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争端国根

据《公约》第２９８条做出排除管辖声明的事项。

一、南海仲裁案的发展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向中国发出书面
通知，突然将中菲在南海的争议提交《公约》附

件七仲裁。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拒绝接受并
退回菲方的书面通知，重申一贯坚持的南海争

议应由有关当事方通过双边协商谈判解决，清

楚表明了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

提起的所谓仲裁的立场。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２４日，
《公约》附件七下的仲裁庭正式完成组建，将位

于海牙的常设仲裁院作为登记地和秘书处。中

国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向常设仲裁院递交照会，
重申“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

２０１４年３月，菲律宾向仲裁庭提交了状告
中国的材料（Ｍｅｍｏｒｉａｌ），阐述了仲裁庭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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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菲律宾诉求的可受理性以及争议的实体问

题，提出了１５项诉求：
（１）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如菲律宾一

样，不能超过《公约》允许的范围；

（２）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
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

《公约》相违背，这些主张在超过《公约》允许的

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限制的范围内不具

有法律效力；

（３）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
陆架；

（４）美济礁、仁爱礁和渚碧礁为低潮高地，
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并且为

不能通过先占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地形；

（５）美济礁和仁爱礁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的一部分；

（６）南薰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
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但其低潮线可以作为分别测量鸿庥岛和景宏岛

的领海宽度的基线；

（７）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
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８）中国非法地干扰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
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

的主权权利；

（９）中国非法地未曾阻止其国民和船只开
发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１０）通过干扰其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
动，中国非法地阻止了菲律宾渔民寻求生计；

（１１）中国在黄岩岛和仁爱礁违反了《公
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１２）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造活动：
（ａ）违反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设施和

结构的规定；

（ｂ）违反了中国在《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的义务；

（ｃ）构成违反《公约》规定的试图据为己有
的违法行为；

（１３）中国危险地操作其执法船只给在黄
岩岛附近航行的菲律宾船只造成严重碰撞危险

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１４）自从２０１３年１月仲裁开始，中国非法
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包括：

（ａ）干扰菲律宾在仁爱礁海域及其附近海
域的航行权利；

（ｂ）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轮换
和补充；

（ｃ）危害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健康
和福利；

（１５）中国应当停止进一步的违法权利主
张和活动。①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中国向常设仲裁院发出
照会，重申“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

以及该照会“不应被视为中国接受或参与了仲

裁程序”。②２０１４年６月３日，常设仲裁庭发布
了第２号程序令，确定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为中
国提交辩诉状的日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

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指出仲裁庭对菲

律宾的诉求没有管辖权。

尽管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对于菲律宾违背

承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这个所谓的仲裁，仲裁庭还

是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
题做出裁决，包括被指定代表中国的仲裁员在

内的仲裁庭“全体一致”地裁定：

（１）对菲律宾１５项诉求中的７项（第３、４、
６、７、１０、１１和１３项）具有管辖权；

（２）对另７项诉求（第１、２、５、８、９、１２和１４
项）管辖权问题的审理保留至实体问题阶段，要

求菲律宾对其第 １５项诉求澄清内容和限缩
范围；

（３）将对第１５项诉求管辖权问题的审议保
留至实体问题阶段。

２

①

②

ＰＣＡ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ｌ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ｅ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３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ｃａ－ｃｐａ．ｏｒｇ／ｓｈｏｗｐａｇｅ．ａｓｐ？ｐａｇ＿ｉｄ＝１５２９．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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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仲裁庭管辖权的质疑

中菲之间的南海争端，从形成到发展至今，

涉及复杂的历史、法律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

根据事实和法律，仲裁庭裁定其对菲律宾单方

面提起的仲裁具有管辖权是错误的。

根据《公约》第２８８条第１款，仲裁庭的管
辖权限于“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

而中菲争议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问

题，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

其一，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引发的领土主权争议是中菲南海争端的

核心，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

围。《公约》不是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的

国际条约，也不是裁判此类争议的依据。仲裁

庭对于中菲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没有管辖权。

例如，菲律宾的第４项诉求是“美济礁、仁爱礁
和渚碧礁是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

济区或大陆架权利，不能通过占领或其他行为

进行占有”。然而，判断一个海洋地形（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是岛、礁、低潮高地或其他，这本身
就是领土主权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

为无主地本身是不会产生、也不会享有任何海

洋权利的，它必然是因为属于某个主权国

家———基于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才会为

该国带来并由该国享有相应的海洋权利。海

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领土主权，脱离了

国家主权，海洋地形本身不能产生或拥有任何

海洋权利。仲裁庭中的某位仲裁员也一直认

为，岛礁地位、海洋权利的争端构成海域划界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

其二，历届中国政府在行使对南海诸岛的

行政管辖的过程中，于１９０９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７年
对南海岛礁进行命名，从整体性上对包括南沙

群岛在内的南海四组群岛的整体名称和个体名

称进行命名并附图实施。②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４日，
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了南海诸岛部分标准

地名，共计２８９个。③ 菲律宾将中国南沙群岛的
大部分岛礁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划归巴拉望

省，还长期侵占中业岛等中国的南沙岛礁，

１９９９年又将一艘旧军舰在南沙群岛的仁爱礁
坐滩，意图侵占。２００９年，菲律宾以国内法的
形式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

划为菲领土。凡此种种，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

的侵犯。对此，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重

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的组

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

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其他国家对黄

岩岛和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领土主权要求都

是非法的、无效的。菲律宾的侵权行径和中国

的维权之举，清楚地表明中菲之间存在着领土

主权争端。

然而，仲裁庭无视菲律宾侵犯中国对南沙岛

礁领土主权的客观事实，将错就错地接受菲律宾

对领土主权问题的“包装”，裁定其对本案具有管

辖权。例如，假如仲裁庭对菲诉求的第４项做出
裁决，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

南沙群岛和其中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仲裁庭

如此行事是一种扩权之举，或将严重影响国际社

会对《公约》所设争端解决机制的认识和信赖。

其三，除了岛礁领土主权争端之外，中菲两

国还存在着海洋划界的争端，这恰恰是中国依

据《公约》第２９８条声明排除强制管辖的事项，④

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例如，菲律宾的第 ５
项诉求是“美济礁和仁爱礁是菲律宾大陆架和

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如果仲裁庭就此项诉

求做出实质性裁决，将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

对本案涉及的相关岛礁（甚至其他南海岛礁）的

３

①

②

③

④

中国国际法学会：“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

没有法律效力”，中国国际法学会网，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ｓｉｌ．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ＡＩｄ＝２０２。

“近代史上外国政府为南海诸岛命名的情况”，中国社会

科学网，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ｚｇｓ／ｚｇｓ＿ｚｗ／
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２８９２８９９．ｓｈｔｍｌ。

“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的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依据《公约》第２９８条的规定，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书面声明，对于《公约》第２９８条第１款（ａ）、
（ｂ）和（ｃ）项所述的任何争端（涉及海洋划界、军事活动、渔业和科
研执法等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

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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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归属做出判定，也将在实际上产生海域划

界的效果，而海域划界是中国书面声明排除任

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的事项。

其四，太平岛的法律性质和南沙群岛的整

体性不能忽视或否定。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台湾
地区有关国际法学术机构向海牙常设仲裁院提

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从中华先民在太平岛

的居住，太平岛的淡水、土壤、植被等涉及农业

生产、经济生活等方面，提出了几十项证据，证

明太平岛是《公约》第１２１条中的岛屿，同大陆
一样可以划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

辖海域。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３日和４月１５日，路透
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知名媒体和来自牛津

大学、常设仲裁院的知名专家学者，应邀登上太

平岛，并在岛上考察用餐，见证了太平岛具有国

际法上的岛屿属性。①

不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沙群岛，还是其

中的重要岛屿太平岛，中国都可以主张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中菲之间存在着海域划界问题。

海域划界问题解决之前，菲之诉求５要求裁定
美济礁、仁爱礁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的一部分，这个要求明显地企图“一裁两用”：既

达到令美济礁、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目的，也裁

定了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后

者显然是对中菲海域进行了划界。海域划界问

题已为中国政府根据《公约》第２９８条所做书面
声明排除于任何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仲裁

庭对此没有管辖权。

鉴于中菲争端直接涉及岛礁主权和海域划

界的实质性问题，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显然没有管辖权。

三、承诺和约定应该得到

尊重和遵守

中国始终坚持与有关当事国直接谈判解

决争议，这是中菲双方在一系列双边文件中达

成的共识，也是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

国家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的明

确规定。自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１年，中菲之间达成

过６个双边协定和共识，无一例外地阐明通过
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归属和

海洋划界争议。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 ４
段，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各方明确承诺：“根据公

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

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

争议”；在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

关各方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建立

相互信任的途径。菲律宾在未得到中国事先

同意的情况下单方推动仲裁的做法，不仅严重

违背了中菲两国的双边声明，也违背了《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关于通过谈判解决南海争端的

共识，是一种背信的滥权之举。

无论如何判定中菲双边共识和《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的性质，仲裁庭应该尊重、菲律宾政

府应该遵守自己在双边和多边文件中做出的承

诺和约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仲裁庭关于管辖

权的裁决贬低中菲双边共识、《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及有关条款的约束力，②助长了菲律宾的言

而无信，贬损了有关国家凡十年之功达成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这

是令人遗憾的。

仲裁庭对其明显没有管辖权的事项行使管

辖，是一种单方面扩权之举，有违《公约》的宗旨

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片面强调仲裁庭

的管辖权和否定中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和

程序的权利，实乃将《公约》庸俗化，必将陷入僵

化、机械的法条主义，既非当下的《公约》之幸，

亦非国际法发展之幸。一个没有管辖权的仲裁

庭的“裁决”，不会对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积

极影响，反而平添更多复杂因素，无助于南海地

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不会接受或执行这样的

“裁决”，中国也不会同意在这种“裁决”的基础

上谈判相关问题。

４

①

②

中评网：“国际法庭法官与重量级国际法学者今登太平

岛”，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ｈｋ．ｃｒｎｔｔ．ｃｏｍ／ｄｏｃ／１０４１／９／６／
２１０４１１９６２５３．ｈｔｍｌ？ｃｏｌｕｉｄ＝０＆ｋｉｎｄｉｄ０＆ｄｏｃｉｄ＝１０４１９６２５３。

Ａｗａｒｄ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ｔ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２１９，ｐａｒａ．
２４４．


